衛生福利部推動風險管理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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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推動整合性風險管理，有效降低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合理確保內部控制持續有效運作，依行政院訂定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並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將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整併，融入施政計畫及績效管理作業，據以落實行政機關作業簡化，強化機關自主管理，特訂定本原則。
二、目標
（一）實現施政目標。
（二）提升施政效能。
（三）提供可靠資訊。
（四）遵循法令規定。
（五）保障資產安全。
三、推動範圍：本部主管業務及重要政策。
四、權責分工
（一）設本部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小組（以下簡稱風管小組），其組織、職責及運作機制如下：
1.組織：置委員二十五人至二十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部長指派次長一人擔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主任秘書擔任；其餘委員由部長就各單位（含常設性任務編組及公共關係室）主管或副主管派兼之。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2.職責：推動及審定各單位之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及相關年度計畫，並兼任內部稽核委員，執行內部稽核以監督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執行情形，就稽核缺失事項提具改善意見。
3.運作機制：風管小組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得視需要召開專案會議、臨時會議，或改以書面方式辦理。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副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二）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幕僚單位為本部綜合規劃司（以下簡稱綜規司）：辦理風管小組相關幕僚作業，陳報風管小組召集人有關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之執行情形，並彙整本部相關表件，陳報風管小組召集人核定。
（三）本部各單位
1.各級人員應依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相關作業原則及計畫，注意風險議題，並逐級監視執行情形。
2.應指派簡任級以上或適當層級人員擔任聯繫窗口，負責協調聯繫及相關彙整作業事宜。
五、作業原則
（一）自主管理：按組織職掌及目標，主動進行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並定期檢討修正風險項目及處理對策。
（二）重點業務管考：列於高度風險值3以上之主要風險項目或指定之重要業務，應統籌管制其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運作情形，並定期檢討處理對策。
（三）監督稽核：為稽查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之落實程度，每年由各單位辦理自行評估，並由風管小組委員實施內部稽核。
六、作業程序：本部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作業流程詳如附圖，說明如下：
（一）確認目標及決定風險容忍度
1.依本部使命、願景及業務職掌，確認施政目標及相關重要計畫項目，並界定內、外部因素，建立風險管理所需之背景資料。每年應定期或不定期檢視既有目標及計畫之達成情形；遇有組織架構調整或業務增減變動時，應適時檢視修正目標。
2.決定適切之風險容忍度，即本部所願意承受目標無法達成之變動程度。
（二）風險辨識
1.每年由各單位運用本部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附表一），展開其所屬單位與前款目標、重要計畫、重要政策及例行性業務相關風險，俾管理次年度各計畫及業務執行過程。另為便利後續步驟簡易呈現，各單位應使用風險項目代碼表（附表二）編列風險項目。
2.各單位實施風險辨識時，應考量辨識國會事項、新聞輿情、部長民意信箱事項及法規增修訂事項列入風險議題之必要性，以避免或降低其可能對本部之負面影響。
（三）風險分析：依本部風險可能性及影響程度評量基準（附件一），分析風險發生可能性及影響程度。
（四）風險評量：依本部風險判斷基準（附件二），評量風險等級。
（五）風險處理：運用本部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依風險可容忍度決定是否採取處理對策；其可容忍之風險應監視並定期檢討，以確定該等風險仍維持可容忍之程度，不可容忍之風險應採取適當處理對策，以降低該風險等級，並分析處理後之殘餘風險，依下列方式處理：
1.中度風險值2以下：由各單位自主管理，持續監控風險程度並定期檢討；同時配合綜規司於相關表件填寫風險項目名稱等資訊。
2.高度風險值3以上：納入本部主要風險項目管考，定期將新增對策，滾動納入現有處理對策一併檢討及評量殘餘風險等級，以決定是否需採行其他新增對策。除有無法掌控之外在因素、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或已列入其他定期列管作業外，應加強管理。
（六）監督及改善
1.自主管理：各單位主動就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執行情形定期監視、適時檢討，並管理改善情形。
2.重點業務管考：綜規司定期彙整本部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陳報風管小組召集人核定。因應業務需求或缺失，調整殘餘風險等級及因應對策，並追蹤執行情形；其他由本部一層主管指示，或綜規司依風險管理、新聞輿情、部長民意信箱及重要業務事項等相關分析資料，指定納入本部主要風險項目管考。
3.監督稽核
(1)自行評估
①每年第四季應檢查及覆核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執行成效，並就評估結果，採行改善措施。
②依行政院訂定之「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擬訂年度自行評估計畫，經風管小組召集人核定執行；遇有配合上級機關督導或首長異動等情形，亦得辦理專案評估。
(2)內部稽核
①每年至少辦理一次，原則於自行評估後一個月內實施，且於內部控制聲明書聲明日（即年度終了日）前完成。
②依行政院訂定之「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擬訂年度稽核計畫，經風管小組召集人核定後，由內部稽核委員辦理，各內部稽核委員不得稽核與自身業務相關；針對指定案件、異常事件或外界關注等可能存有高風險事項，得進行專案稽核。
③稽核工作完成，應製作稽核報告，經風管小組召集人核定，送各受查單位就缺失事項改善，並得指定其限期改善。
④執行內部稽核工作期間，如發現重大違失或本部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陳報部長。
⑤稽核發現之缺失事項追蹤改善情形，得移交綜規司於每半年作成內部控制缺失及興革建議追蹤表，提風管小組審議；並將審議意見陳報風管小組召集人核定後，送受查單位持續辦理。
4.解除列管：經各單位評估，業已完成改善，得以解除列管者，或已列入行政院施政計畫按月列管者，得陳報核定或提報風管小組會議審議後解除列管。
（七）資訊傳遞：相關表件置於本部員工入口網文件下載專區，提供各單位參考，以為日後知識經驗之傳承。
七、其他
（一）本部所屬機關（構）應自行建立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制度，並得參照本作業原則辦理。
（二）本部所屬機關（構）之主管單位負責督導管理所屬機關（構）建立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制度，針對所發現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缺失，得指定所屬機關（構）限期改善或至其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等相關業務推動小組報告，並得納入業務年度訪視、評鑑或查核等一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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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衛生福利部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作業流程圖
監    督    及    改    善      (單位自主管理/重點業務管考/監督稽核)



確認目標
1.施政目標
2.重要計畫項目
風險辨識
1.辨識施政目標、重要計畫、政策及業務風險
2.運用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
結案
無風險
風險等級
採取處理對策
納入本部主要風險項目管理
運用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採取處理對策
定期滾動檢討
評估採行新增對策
否
是
風險值是否
已降低
結案歸檔納入知識管理
1.解除主要風險項目管制，改由單位自行管理
2.相關表件提供下載，以為經驗之傳承
解除管制
結合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執行風險處理後殘餘值分析
風險分析及評量
監控並定期檢討
中度及低度
1.風險可能性及影響程度評量基準
2.風險判斷基準
高度風險值3以上





































附件一
衛生福利部風險可能性及影響程度評量基準
一、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L)
	等級
	可能性分類
	詳細的描述

	3
	非常可能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會發生
一年內非常可能發生

	2
	可能
	有些情況下會發生
一年內可能發生

	1
	不太可能
	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
一年內不太可能發生


二、影響程度評量標準表(I)
	等級
	影響程度
	形象
	人員
	民眾(或部會)抗議
	財物損失
(單位:新臺幣)
	目標達成
	影響範圍

	3
	非常嚴重
	國際新聞媒體報導負面新聞；單位以上主管調職或下臺
	死亡
	抗議
	大於一億元
	經費/時間大量增加
	政府
施政

	2
	嚴重
	臺灣新聞媒體報導負面新聞；院長口頭告誡
	重傷
	團體抱怨
	一億元以下
，一千萬元以上
	經費/時間中度增加
	本部
運行

	1
	輕微
	區域新聞媒體報導負面新聞
	輕傷
	個人抱怨
	小於一千萬元
	經費/時間輕微增加
	單位
運行












附件二
衛生福利部風險判斷基準
一、風險值(R)=可能性(L)×影響(I)。
二、風險容忍度=中度風險值2以下予以容忍；高度風險值3以上不可容忍。
三、風險判斷基準表：
	影響程度等級(I)
	風險值(R=L×I)

	非常嚴重
（3）
	3
高度風險
管理階層需督導所屬研擬計畫並提供資源
	6
高度風險
管理階層需督導所屬研擬計畫並提供資源
	9
極度風險
需立即採取行動


	嚴重
（2）
	2
中度風險
必須明定管理階層
的責任範圍
	4
高度風險
管理階層需督導所屬研擬計畫並提供資源
	6
高度風險
管理階層需督導所屬研擬計畫並提供資源

	輕微
（1）
	1
低度風險
以一般步驟處理
	2
中度風險
必須明定管理階層
的責任範圍
	3
高度風險
管理階層需督導所屬研擬計畫並提供資源

	
	不太可能（1）
	可能（2）
	非常可能（3）

	
	可能性等級(L)


四、風險燈號及重要性對照表：
	燈號
	重要性
	風險等級
	風險値(R)
	風險容忍度

	●
	極重要且具急迫性
	極度風險
	9
	不可容忍

	●
	重要
	高度風險
	6
	不可容忍

	●
	次重要
	高度風險
	3、4
	不可容忍

	不列燈號
	一般
	低度/中度風險
	1、2
	可容忍



附表一
衛生福利部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
填報單位：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年度施政目標
	重要計畫項目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風險值
(R)= 
(L)x(I)
	新增風險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風險值
(R)= 
(L)x(I)
	主責單位

	
	
	
	
	
	可能性
(L)
	影響程度
(I)
	
	
	可能性
(L)
	影響程度
(I)
	
	

	一、◇◇
	(一)○○
	綜規01：△△
	
	
	
	
	
	
	
	
	
	

	
	
	
	
	
	
	
	
	
	
	
	
	

	
	
	
	
	
	
	
	
	
	
	
	
	

	
	
	
	
	
	
	
	
	
	
	
	
	


填表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聯絡電話：



說明：1.各單位實施風險議題評估時填具本表。
2.請將前期之新增控制機制，滾動納入現有控制機制一併檢討及評量本期殘餘風險，以決定是否需採行其他新增控制機制。
3.風險等級評估屬可容忍之風險應監控並定期檢討，以確定該等風險仍維持可容忍之程度；屬不可容忍之風險，應採取適當處理對策，以降低該風險等級，並分析處理後之殘餘風險。


8

附表二
衛生福利部各單位風險項目代碼表
	代碼
	單位名稱

	綜規
	綜合規劃司

	社保
	社會保險司

	社工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保護
	保護服務司

	照護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醫事
	醫事司

	心健
	心理健康司

	中醫
	中醫藥司

	長照
	長期照顧司

	口腔
	口腔健康司

	秘書
	秘書處

	人事
	人事處

	政風
	政風處

	會計
	會計處

	統計
	統計處

	資訊
	資訊處

	法規
	法規會

	醫福
	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

	健保
	全民健康保險會

	爭審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

	國監
	國民年金監理會

	科發
	科技發展組

	國合
	國際合作組

	衛訓
	衛生福利人員訓練中心

	公關
	公共關係室

	國會
	國會聯絡組


說明：項目編號前二碼依上表編列，後二碼為流水號，以阿拉伯數字由01開始，由各單位依序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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